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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意识包括四个逻辑组成部分: 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规则意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
识借助互联网开辟的公共领域迅速发展，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匿名性、虚拟性等特点，网络公民意
识表现出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轻视他人权利;责任意识严重缺失; 参与意识强烈但缺乏理性; 规则缺乏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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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虽然对政

治文明的具体含义见仁见智，但民主政治应该当作为

政治文明的核心却是共识。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人民享

有公民权，并且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具有行使公民权的

意识并通过形成公民社会经由具体的参与途径在国家

治理中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作为公民

社会成长的土壤———公共领域的缺失，中国的公民、公
民意识、公民社会等概念都是作为舶来词经近代西学

东渐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的。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互

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公共

领域不发达的状况，中国的公民意识也开始进入了快

速发展时期，公民社会的成长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然而由于网络本身所固有的特点，通过互联网发展起

来的公民意识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界定

( 一) 公民意识的内涵
公民意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是现代公民社

会和法制社会形成的心理基础和思想前提，但对这一

重要概念的具体界定却林林总总。中国改革开放后公

民意识内涵的解读有两个潮流，一个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将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意识的一部分，另一个是 2001
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后很多人将公民意

识视为公民的个人道德［1］。虽然对公民意识的内涵

定义形形色色，但总的来说都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对

自身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是公民

对自身权利和应承担义务的认识，包括权利和义务两

个方面。表现在具体生活中，是公民对法律赋予自身

合法权益的自觉维护，并自觉主动地履行应该承担的

社会、法律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
( 二) 公民意识的内容结构
由于切入角度的不同，学界对公民意识内容结构

的观点迥异，有“三结构说”，认为公民意识的内核是

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积极守法精神［2］; 也有认为

公民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

意识［3］; 还有认为公民意识应包括七部分内容: 人格

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权利意识、纳税意识、自由

意识和法律意识［4］; 其它还有公民意识的多层次论

等［5］，不一而足。
如果对公民意识的内容一一罗列难免挂一漏万，

这里依据公民意识的内涵和对社会施加影响的角度对

公民意识的内容进行逻辑构建。首先是对自身公民权

利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具有法律赋予的

各项公民权利，这是公民意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

分; 其次是对自己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识，具有责任意识

的公民是维系一个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 再次，具有公

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应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参

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推动社会的

发展，而不能置身事外; 最后，对公民享有什么样的权

利，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以何种方式、途径参与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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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应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典籍和制度予以保障和规

范，公民应当有自觉地遵守这些规范的意识，也就是规

范意识。

二、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历程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公民社会在学界的流行，公

民意识也逐步在民众的观念中开始成长。
公民意识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以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萌芽阶段，以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为产生阶段，1956
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曲折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新起点，以 1982 年宪法颁布为新发展［1］。
但要说中国公民意识的实质性发展则只能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开始，借助这一功能

强大，成本低廉的传播工具，普通民众开始在网上表达

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互联网寻求具有共同兴趣、利益、
爱好、观念的人，形成了种类繁杂，性质难以界定，利益

诉求或清晰或模糊，组织或松散或紧凑的各色团体。这

些形形色色的公民组织、民间组织、NGO、社会团体的发

展和规范化，推动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普通的个人如果想对社会政

治生活产生影响几乎不可能，他只有和其它公民组成

大大小小的团体，以团体的名义表达自己的诉求得到

更大的关注度并期冀得到更大的传播范围。在互联网

时代，借助互联网，普通个人的声音可以传遍世界的各

个角落———至少单从技术上讲是这样的，并不一定需

要结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所以在互联网上，公民

的意志表达往往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为始，通过社区、论
坛在全球范围类串联、聚集最终形成庞大的“意见共

同体”，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
应该说，中国的公民意识只有在互联网开始普及

后才得到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是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

真正沃土。但借助互联网快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意识有

先天的不足，这种不足一部分是因为发展太快，人们满

足于长期压抑后恣意释放的快感，来不及细细消化; 另

一部分是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信息传播特点，匿名性助

长了不负责任的表达，相关道德、法规等规范性约束的

滞后使网民们绝大多数的不当言论受不到应有的指责

和惩罚。
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互联网毕竟是目前中国公民

社会发展最好的平台，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好这个平台，

提升中国的公民意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另一

方面，要警惕互联网平台下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发展

的先天问题，努力改进。

三、网络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存在问题

( 一) 互联网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中国传统小农经济

和数千年封建传统造就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官重民轻的

意识，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从属关

系，使得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我嵌入一个固定的、无法

摆脱的“家”、“国”的体系中去，轻视自我的存在价值，

而将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角色作为人生使命。更有被朱

熹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个人的欲望、诉求、权利

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个人欲望完全置于“天理”
之下。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形成了“尚情而无我”［6］

的文化，普通民众缺乏对自身权利的意识。
和公民概念一样，中国近代权利意识也是西学东

渐的结果。严复在其《论世变之亟》中言: “彼西人之

言曰: 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

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

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

君不能。”［7］将个人自由作为天理、人道的必然要求，

具有强烈的“天赋人权”的味道，而且进一步将人权概

念发展到“民权”的概念。难能可贵的是，严复早早地

就认识到权利并不是什么“天赋”的，认为“天然之自

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

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8］意识到权利应当以法

律作为实现的保障，让公民权利有了牢靠的现实支撑，

同时，也将制度建设置于根本的地位。
没有现实的制度为基础，仅以“天赋”作为公民权

利的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尤其在中国。虽然我国宪

法赋予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

国公民对自身公民权利意识相对薄弱。其原因客观上

一部分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部分则是权利表达渠

道的不完善; 基于这些客观原因，造就了主观上人们的

权利意识薄弱，缺乏表达渠道而造成我国公民的权利

意识缺失的表象。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

醒，觉醒的公民权利意识借由互联网提供的表达渠道

迅速发展。虽然互联网并不是表达的唯一渠道，但很

明显却是当下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式。通过互联网

表达、维护权利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首选，通过互联网

提供的平台，民众的权利意识快速提升，大家越来越主

动地在互联网上通过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推动公民

权益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施。
( 二) 存在问题
然而，通过互联网维护公民权利有时会偏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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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而走向歧途。
一是为了维护正当的权利而使用不合理的手段。

常见的情形是当自身的利益受损时，为了吸引注意力，

夸大其辞，甚至以恶意诽谤对手的方式赢得网民关注

和支持。通过惊悚的标题夸大自己的损失，用过激的

言辞指责对手等手段诚然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但如

果对手反驳，就会将自己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

会让广大网民有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可以理解

维权者迫切的心情，但是如果以非正义的方式追求正

义，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长此以往，会让大家对网络维

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对能否依靠互联网作为公

民社会成长的土壤产生怀疑，这对于在夹缝中求发展

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极为不利，不过我们目前似乎还

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
二是容易表现出盲目性。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

网民们对各类网络维权都会表现出极高的兴趣，或者

更普遍一点，对各类能吸引注意力的东西都表现出很

大的兴趣，但很少会去分辨事件的真伪，也很少会理性

地分析问题，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看到的信息不加分

析地接受，意见表达情绪化严重，喜欢站在不牢靠的道

德制高点肆意攻击他人，所以很容易被利用，成为他人

攻击、诽谤对手的工具。出现这种情形部分是勒庞在

《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群体低智化”
等群体心理学原因，另外还有中国网民普遍年龄较轻，

心理发育不成熟; 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良好的分析问

题能力等方面的原因。

四、网络公民责任意识缺失

公民的责任意识是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并根据自身

的社会身份，积极主动地承担应尽的公民义务，履行公

民职责。如纳税意识、遵守法律、监督公权力执行、积
极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意识等。换句话说，就是公民

作为国家一员为维护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健康发展

应该承担义务的自觉认同。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公

民意识中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一) 网络公民责任意识严重缺失
当下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忽

略自己的义务; 重视自己的权利，轻视他人的权利; 重

视从社会获取自己的利益却很少回报社会。近年以

来，权利意识快速发展，但责任意识，或曰义务意识却

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社会大环境如此，网络也不能例外，而且更为严

重。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迫于舆论压力，或碍于

面子、名望等这些外在的约束会主动地尽一些公民责

任的话，互联网上人们都隐藏在屏幕背后，身体的“不

在场”导致了人们更加无所忌惮地只顾追求自己的权

利，而将应尽的公民责任抛在脑后。
( 二) 责任意识缺失的原因
造成这种状况既有个体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结

成群体后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冲动。
1． 个体原因

个体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主

观方面，人们普遍道德责任意识不强，加之中国的互联

网用户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偏轻，责任意识就更

加淡漠了。第二，客观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很多

网民相信自己可以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很

多人通过网络造谣、传谣、污蔑、诽谤、攻击他人，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的匿名性。虽然互联网的匿名性

只是一个错觉，从技术上讲，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电脑

都能被精确定位，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任何行为都会在

网站后台有详细的记录。但对普通网民而言，大都认

为自己不会被追查，行为难免放纵。同时由于个别人

的暴力言行没有得到应有的制止和惩处，于是引发其

它人效仿，逐步形成更大程度的暴力，就像瘟疫一样蔓

延。而大家之所以如此疯狂，原因并不是大家都相信

网络的匿名性，而是由于身体的“不在场”，大家虽不

认为自己是隐形的，但至少在当下，自己隐藏在屏幕后

面，不用直面他人的目光。
2． 异质性群体的无意识冲动

上述主客观原因都是基于个体网民而言的，造成

互联网种种乱象的原因除了个体原因之外，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通过网络，个体网民结成了一个庞大的

群体。从个体到群体，其行为模式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相比较个体，群体更加冲动、暴力、缺乏责任感，正如勒

庞所言“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

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 而在独自一人

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群体是个无名

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

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9］

正是由于责任意识的缺失，网民在网络世界中往

往不能意识到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经常伤害他人，制

造混乱。比较常见的有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不恰当的

人肉搜索，散布传播缺乏根据的不良信息，肆意曝露他

人隐私、挥舞着道德大棒打砸抢等等都是缺乏责任意

识的表现。而当前对此类行为的处理主要依靠法律手

段，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都仅限于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的少数事件，绝大多数时候，当事人不会受到任何惩

处。所以，对网络责任意识缺乏不能仅靠法律手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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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要靠宣传教育，完善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依靠

网民的道德自律维护网络的健康秩序。

五、公民参与意识在网络参与的实践中发展

公民的参与意识是公民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的公权力运行的主人意识，是民

主意识驱动下积极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行，这也是现代

民主思想的社会体现。互联网是迄今为止能看到最好

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平台，民众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

事务已经成为一大潮流，网络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表达

对公共事务意见的主要渠道。通过互联网，普通民众

表达对国家政策法规的意见和建议，发表对公共事务

的看法，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虽说我国公民参与国

家公共事务的途径不少，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

度，听证制度，公民参与立法等，但相比较之下，网络的

优势是明显的。
( 一) 网络参与的优势
第一，准入门槛低。任何一个接入互联网服务的

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言，没有身份限制，发言内容无需审

查。第二，成本低廉。相比较其它的参与方式，互联网

的成本是最为低廉的。第三，没有时空限制。通过互

联网表达意见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接入互联网，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随时都可以。第四，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网络是目前个人所能利用的信息传播速度最

快、范围最大的工具，尤其在一些知名网站、论坛，信息

扩散的速度会非常快。普通个人利用网络所能达到的

传播效果可能远远大于很多传统的专业媒体。第五，

可迅速形成社会舆论。通过网络，一个个单独的个体

可以很方便地结成庞大的“意见共同体”，形成强大的

网络舆论。最后，网络是传统媒体重要的议题来源，网

络话题经由传统媒体又会形成更强的网络关注度，网

络和传统媒体双向互动可以极快的速度形成社会舆

论。很多时候这种社会舆论会推动中国的社会文明、
制度建设。

( 二) 网络参与的典型事例
2011 年 7·23 动车事件可以看作网络参与社会

事务的典型案例。从事故发生到随后的处理过程中，

网络一直走在了最前沿，传递最全面、最客观、最真实。
最为广大民众想了解的信息。而且民众通过网络对事

故的原因、责任、事故处理过程全程监督，虽然其中不

少过激言辞，但客观上仍起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作用。
药家鑫案可以看作民众通过网络参与影响司法过

程的典型案例。从案发到最后执行死刑，整个案件的

审理过程一直处在网民的高度关注之中，虽说司法判

决不需要以网络舆论为依据，可是网民的关注仍然给

了司法部门极大的压力，法院甚至在案件审理时发放

了大量调查问卷。事实上，每次司法部门在审理引起

网络高度关注的案件时，都会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
2011 年 6 月，一个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

会商业总经理”，名为“郭美美 Baby”自称“住大别墅，

开玛莎拉蒂”的 20 岁女孩颇受关注。其炫富行为引

发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虽然后来事情慢慢

平息，但由此开启了公众对红十字会以及其它各类慈

善机构运作的高度关注，公众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红十

字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慈善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自然

而然地就是公众对公共机构、公共权力运作的关注，形

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
( 三) 公民网络参与的特点
民众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凝聚力量，谋求自身

利益。从厦门 px 事件到乌坎事件，从什邡到启东，民

众已经越来越习惯通过网络串联，结成共同体在涉及

公众利益的决策中发挥自己的力量。随着经验的积

累，榜样效应的扩散，可以预期这将会成为民众表达意

见的主要模式。
网络参与有显著的特点: 1． 关注公共事件。2． 热

衷政治话题。3． 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任何涉及社会公

平的事件都能得到极高的关注度。4． 网上串联和网下

聚集相结合。从一开始的营造舆论、聚集力量，到最后

走向街头，从始至终互联网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可

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根本不可能有规模如此巨大的

街头冲突，互联网是民众意见凝聚、发酵、爆发的容器。
5． 自组织性。如果仔细比较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庞大

集体行动和传统大型活动会发现，前者没有具体的组

织者，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或集体在组织行动。从标语

内容到宣传口号，从集会时间到游行路线，都是大家七

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出来的，尽管过程非常混乱，

最终却都能达成最后的决议。
总体来看，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通过互联网快速

成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发展。可以明显看

到近些年来网络参与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推动，虽

然现在对网络参与有很多质疑甚至诟病，但又有哪一

种方式是十全十美的呢? 纵然有很多缺陷，但毫无疑

问，网络参与是目前中国公民参与国家权力运行最好

的途径。

六、规则缺乏合理性导致网络公民规则意识淡薄

公民的规则意识是公民在对约束自己规则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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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主动自觉地服从规则，维护规则的意识。所谓

规则，就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一般来说

规则有两类: 不成文的习俗和成文的法规。只有基于

一定的规则，人与人之间才能交流合作，互联网也不

能例外。当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事务讨论的时

候，必须基于一定的、能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这是

网民之间对话协商的基础。规则的缺失或者失效都会

导致各种无序现象的发生，互联网上各种混乱、暴力、
侵犯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缺少行之有效的规则和网

民自觉遵守规则的规则意识。
( 一) 现有网络规则缺乏约束力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针对互联网的规则，既有各

国政府制定的各种法规，也有民间社团提出的倡议、
公约等。法规方面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个人隐

私法》、《传播通信法》等; 中国也制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

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病毒防治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倡议、公约方面有美国计

算机协会制定的《计算机伦理职业行为准则》，美国

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戒”等; 中国

互联网协会 2004 年制定的《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

约》，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

约》等。纵然法规、公约等有很多，可是互联网看上

去还是像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乱象丛生，现有的

法规、公约因缺乏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法，故而没有起

到预期的规制目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架空的

规则，很难让民众对其产生应有的敬畏和服从，网民

依然我行我素。
( 二) 网络公民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
如果说倡议、公约之类只是民间团体提出的具有

号召效果的口号，不具有法律效力，更谈不上执行和监

督，那么由各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则是由国家机器

来保证其执行的，可是效果依然很难达到制定者的预

期。法律作为社会规则，在传统社会中确能达到其预

期的效果，然而在网络社会，法律却很难对网络秩序产

生有效的规制。网民们都是以虚拟符号的形象出现，

物理人则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我们很难将违

反规则的符号和物理人对应起来———所谓难，不是指

技术上，而是执行成本太高。所以基本上只能依靠上

网者的自觉自愿。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互

联网上规则意识如此淡薄。
第一，规则缺乏约束力。硬性的法律法规在传统

社会中可依靠强制力执行，由此形成公民的规则意

识———不一定认可，但还是会自觉遵守; 道德，习俗等

软性规则可由个人信誉、社会舆论对个体形成约束。
不管是硬性的法律法规还是软性的道德习俗，在传统

社会中规则有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保证其有效性，但

互联网却没有同样有效的约束机制，所以很难让网民

对规则产生应有的敬畏。
第二，规则缺乏认同。目前我们看到的规则，不管

是法律法规还是倡议、公约，都是由特定部门、机构制

定，规范的制定缺乏网民的参与，其通过也没有经过网

民的同意，这种程序上的错位使得针对互联网的法规

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网络自由主

义者 John Perry Barlow 于 1996 年发表的《网络独立宣

言》。这类质疑的理论核心在于: 统治的合理性必须

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也是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
中的观点，“政治社会的创始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

一个社会的个人同意为依据的。”［10］而已有的法律法

规则不满足这个条件。
( 三) 有效网络规则形成的前提
目前我们还不能看到如何在互联网上建立行之有

效的约束规则，但是有效的约束规则必须基于以下两

点: 第一，被网民完全自愿接受的，不能是迫于外在强

力或舆论压力，只能是网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通过理

性权衡而自觉认同，应当是“试图从他的立场来理解

他的目的和利益”，“向他提交一些理由以使他接受对

他的行为的约束”。［11］第二，规则的制定必须有网民的

普遍参与。只有这种自己为自己所立的规则才能真正

被主动接受、遵守、维护。
网络规则的合理性问题只有通过网民的普遍参与

制定规则、尊重网民的自觉选择才能解决。而只有合理

的网络规则才能为网络世界的公民认可并自觉维护。

七、结论

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规则

意识借助互联网平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可否认，

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议，但

互联网毕竟提供了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广阔平台。而

且我们不认为问题、争议是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发展的

障碍，相反，正是在问题、争议不断地产生、解决中，中

国的公民意识、公民素质才能逐渐提高，最终推动中国

走向具有良好的制度、良好的制度进化途径、良好的社

会秩序的现代文明国家行列。
( 下转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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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Yuanming's Poetic Ｒesiding: metaphysical life in farming
LIU Han，ZHAO Shu-y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We have interpreted that although，as a well － known pastoral poet，experiencing frustrations in the era of tur-
moil，Tao Yuanming resolutely resisted temptation，pursuing farming with the pastoral land as a place for putting his soul
in position to seek " poetic residing" all his life． We have considered that the metaphysical life he loved and pursued is
poetic，artistic，and affectionate，and manifests an artistic and metaphysical expression of his life in essence． His unique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character charming have a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ater unrestrained and cynical fashion，

aesthetic interests and life conducts and become an unrepeatable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seclusion culture of China．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y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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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ivic Awareness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LIU Lang-lang，CHEN Jiu-l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he Civic awareness consists of four logical components: rights awareness，responsibility sense，participation
sense，rule consciousness． The civic awareness of Chinese people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public sphere provided by the Internet．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such as openness，anonymity，virtuality
and so on，the civic awareness on the Internet show too much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ights，ignorance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serious lack of responsibility sense． There is strong participation sense but lack of rationality． As the rules are
short of the binding force and recognition degree，the indifferent sense of rules ensues．
Key words network; civic awareness; network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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